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芒市委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芒发〔2020〕17号)、《芒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芒市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芒财发〔2021〕64号)、《芒市财政局 中共芒市委组织部 芒市审计局关于印发<芒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芒财发〔2020〕75号）及《芒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绩效评价的通知》（芒市〔2023〕115号）的要求，云南永盛会计师事务所接受芒市财政局委托，于2023年10月至2023年11月对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芒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内设7个职能科室和机关党委，办公室、财务股、建设股、工程质量监督股、村镇股、组织指挥和应急保障股、人防综合保障股、机关党委。对外开展工作履行芒市防空职责时，使用芒市人民政府防空办公室名义和印章。2022年末实有在职人员105人，均为财政全额保障人员。
（二）预算批复及执行情况
1.预算批复情况。2022年收入预算总额为4,870.6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本级财力拨款4,644.10万元，单位自有资金226.51万元；2022年支出预算总额为4,870.6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44.10万元、项目支出3,026.51万元。
2.执行情况。2022年总收入41,656.71万元，2022年实际支出41,425.0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614.10万元，项目支出39,810.94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231.67万元（项目支出结转结余231.67万元）。
二、绩效评价结论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80.04分，评价等级为“良”。评价结论为：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大力推进城镇建设、积极创建园林城市、不断提升芒市人居环境、持续推进建筑业发展、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稳步提升住房保障水平、加强工程质量监督和安全生产监管等的工作，部分指标已经实现预期目标，但在履职过程中存在预算管理落实不全面，预算执行不到位，部分年度任务目标未达到年度目标，内部控制执行不到位、资产管理不到位、绩效管理水平低等问题。
三、建议
（一）做好统筹谋划，强化绩效监控，提升履职效益
加强履职工作能力建设，做好履职目标前期谋划，履职过程中对绩效目标任务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同步运行监控，对目标完成、预算执行、组织实施、资金管理等情况进行分析评判，进一步确保部门履职效益的实现。建议市住建局积极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单位、下级部门实施的项目要做好统筹管理工作，定期或不定期抽查实施项目推进情况，确保项目按计划开展，按进度实施及时交付使用。
（二）强化部门预算编制，提升预算执行监督
年初预算编制时，依据省委、州委各项决策部署，分解细化各项工作要求，与部门事业规划、年度计划紧密衔接，年度预算编报必须建立在年度工作计划的基础上，报请单位领导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作为下一年度的预算指标，提高预算编制的真实性、完整性。在部门预算执行中，建立动态预算分析机制，加强预算执行的管理监督，提升部门预算管理水平。
（三）加强内控执行监管，规范部门财务管理
建议预算执行部门应加强费用报销单据审核，严格执行内部控制制度，落实费用报销单据审核，对于不符合规定的费用支出，不予报销。同时，定期开展全面的自检自查工作，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强化部门业务管理。
（四）强化内控制度完善，规范部门资产管理
[bookmark: _GoBack]严格按照《云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建立健全单位资产管理制度，明确资产管理的各项要求，规范单位资产管理。

